
 

  

证券代码：600257        证券简称：大湖股份        公告编号：2020-036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

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0 年 5 月 29 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大湖水殖股

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上证公函【2020】

0619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现回复如下：  

一、关于公司对外投资情况。年报显示，公司持有湖南大湖私募

股权投资基金企业 91.52%的股份，报告期内对净利润的影响为-5587

万元，投资收益对公司净利润影响达到 10%以上。此外，根据公司前

期于 2020 年 1 月 31 日披露的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子公司前期于

2018 年 10 月购买 ST 奥吉特合计 790 万股，计提了大额资产减值准

备，对报告期经营业绩影响较大。经查询公开资料，ST 奥吉特在 2018

年 9 月起多次提示无法按时披露定期报告的风险以及公司股票被多次

暂停转让。请公司： 

（1）按照《格式准则第 2 号》的要求，在主要控股参股公司分

析中补充披露包括营业收入、净利润、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等主要经营

数据，并对其业绩波动情况及其变动原因进行分析；（2）公司投资购

买 ST 奥吉特股票的主要方式以及履行的决策程序、信息披露义务，

说明没有在定期报告中披露说明的主要原因，并做补充披露；（3）结

合 ST 奥吉特 2018 年 10 月前后出现的风险情况，说明公司进行上述

股票投资的主要考虑以及商业合理性；（4）结合 ST 奥吉特的二级市



 

  

场价格变动以及其他公司情况，补充披露公司 2018 年、2019 年对上

述投资的会计处理方式以及主要依据，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

相关规定。请年审会计师核实并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按照《格式准则第 2 号》的要求，补充披露湖南大湖私募

股权投资基金（简称“大湖私募基金”）的主要经营数据列表如下： 

公司名称 营业收入 净利润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湖南大湖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企业

（有限合伙） 
0 -5,587 万元 0.1 万元 

其业绩波动情况及其变动原因详见回复（4）。 

 

（2）公司投资购买 ST 奥吉特股票的主要方式以及履行的决策

程序、信息披露义务。 

1、公司投资购买 ST 奥吉特股票的主要方式：2018 年 8 月 13 日，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设立大湖私募基金。2018 年 8 月 31 日，大湖

私募基金、西藏大湖投资分别就购买 ST 奥吉特股份事宜签订了股权

转让协议，其中大湖私募基金以特定事项协议转让的方式受让上海博

郁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有的 ST 奥吉特 745 万股（购买金额：

人民币 6556 万元）；西藏大湖投资以盘后协议转让的方式受让上海渠

融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有的 ST 奥吉特 45 万股（购买金额：

人民币 396 万元）。 

2、2019 年 3 月 9 日公司披露的 2018 年度报告将大湖私募基金列

入公司财务合并报表范围内，且披露了大湖私募基金相关财务数据及

其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情况，但对于大湖私募基金于 2018 年购买 ST 奥

吉特股份之具体投资行为，公司对此投资事项并没有在临时公告中予

以披露。 

 

（3）结合 ST 奥吉特 2018 年 10 月前后出现的风险情况，说明公

司进行上述股票投资的主要考虑以及商业合理性。 



 

  

1、ST 奥吉特 2018 年 10 月前后出现的风险情况 

2018 年 8 月 31 日，ST 奥吉特公告称因其半年度报告编制工作尚

未完成，无法按时披露 2018 年半年度报告并存在可能无法按时披露定

期报告的风险。 

2018 年 9 月 3 日，ST 奥吉特因无法按时披露 2018 年半年度报告

而停牌。 

2018 年 10 月 25 日，ST 奥吉特发布《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奥吉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存在违规情

形的风险提示性公告》称 ST 奥吉特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存在违规情

形并在整改过程中。 

2018 年 10 月 31 日，ST 奥吉特披露 2018 年半年度报告，公司董

事长李政伟、董事及董事会秘书常利霞、董事王良生、总经理刘沛涛、

监事李超因对半年报中的数据存在质疑而发表了存在异议或无法保证

的意见。同时，2018 年半年报财务指标较上年同期营业收入、毛利率、

净利润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 

2018 年 12 月 7 日，ST 奥吉特发布《股权司法冻结公告（补发）》

称其实际控制人李政伟及其一致行动人常利霞所持 ST 奥吉特部分股

权被司法冻结，公告还强调本次股权司法冻结暂未对公司经营生产影

响。 

2019 年 4 月 22 日，ST 奥吉特公告称无法按时披露 2018 年年报

并可能存在被终止挂牌的风险。 

2019 年 6 月 25 日，ST 奥吉特披露 2018 年年度报告，其 2018 年

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意见。 

公司投资 ST 奥吉特的时间是 2018 年 8 月 31 日之前，ST 奥吉特

2018 年 8 月 31 日之后出现的一系列风险问题，公司曾多次与 ST 奥吉

特管理层及主办券商沟通了解情况，他们均表示 ST 奥吉特针对已出

现的相关问题正在整改过程中，会逐步完善其内部法人治理结构及内

部控制制度。公司作为 ST 奥吉特前十大股东，也曾多次与 ST 奥吉特

其他股东、实际控制人李政伟及其一致行动人常利霞多次现场沟通协



 

  

商积极处理 ST 奥吉特出现的问题，以便 ST 奥吉特良性持续发展。 

 

2、公司进行上述股票投资的主要考虑以及商业合理性 

公司认为 ST 奥吉特是新三板挂牌企业，信息公开透明，是国家

级产业扶贫重点龙头企业，按照 HACCP 体系与有机食品规程，工厂

化生产双孢菇（白蘑菇和褐蘑菇）有机食品，与公司健康食品与消费

产业投资方向基本相符。ST 奥吉特注册地在河南兰考县，是国家级扶

贫县，其生产基地所在的张庄村同时也是中国证监会的定点扶贫村。

系当地政府招商引资重点项目，ST 奥吉特存在后续 IPO 上市的可能性。 

2018 年 8 月公司投资 ST 奥吉特之前，公司仅通过了解、核实、

查阅其公开披露的财务数据资料及公开信息情况，以及出于对其产品、

技术、业务的认可，而没有深入了解其公司治理结构、内部控制方面

可能存在的问题，公司投资之初本应当了解到 ST 奥吉特内部治理真

实情况而因疏忽大意未能发现风险迹象，导致本次投资之后，ST 奥吉

特因公司法人治理、内部控制方面原因产生一系列风险问题，公司后

续将总结本次投资经验和教训，在今后投资中进一步加强投前尽调工

作，以避免发生类似情况。 

 

（4）结合 ST 奥吉特的二级市场价格变动以及其他公司情况，补

充披露公司 2018 年、2019 年对上述投资的会计处理方式以及主要依

据： 

1、2018 年期末会计处理及依据：2018 年 10 月控股子公司大湖私

募基金及西藏大湖合计购买了 790 万股 ST 奥吉特股票，每股成本为

8.8 元，合计投资 6,952 万元。鉴于 ST 奥吉特在公司投资后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ST 奥吉特披露的相关公告信息显示其生产经营情况

正常，且在公司 2019 年 3 月 9 日披露 2018 年年度报告时，ST 奥吉特

2018 年年度报告尚未披露，ST 奥吉特为新三板挂牌公司，公司通过

新三板交易平台购买奥吉特股票，该项资产属于交易性金融资产，因

此在确认其公允价值时，以 2018 年 12 月 31 日当日的公开市场报价作



 

  

为公允价值进行计量，2018 年 12 月 31 日 ST 奥吉特的收盘价为 8 元/

股，确认其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为-632 万元。 

2、2019 年期末会计处理及依据：2019 年年末无法按照 2019 年

12 月 31 日当日公开市场价格确认公允价值的理由： 

（1）短时间股票价格波动较大，且交易量较小。ST 奥吉特 2019

年 12 月 31 日收盘价 7 元/股，2020 年 1 月 2 日收盘价为 4.2 元/股，

2020 年 1 月 15 日收盘价为 2.1 元/股， 2020 年 1 月 16 日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期间收盘价均为 1.05 元/股，这期间累计成交 800 手，成交额

14.01 万元。 

（2）资产存在大幅减值，经营毛利为负。 

  2019年 1-6月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营业收入 40,188,193.38 97,462,561.40 191,928,910.03 154,928,156.71 

营业成本 45,949,314.51 92,555,999.93 115,406,930.36 93,017,442.94 

毛利 -5,761,121.13 4,906,561.47 76,521,979.67 61,910,713.77 

毛利率 -14.34% 5.03% 39.87% 39.96% 

固定资产         

原值 434,629,788.68 473,764,212.71 321,554,596.30 296,102,953.67 

折旧 86,609,530.13 79,226,263.43 50,093,866.46 29,040,550.41 

减值         

净值 348,020,258.55 394,537,949.28 271,460,729.84 267,062,403.26 

存货         

原值 25,430,259.37 33,245,316.50 52,563,199.00 45,570,848.63 

减值 1,551,588.09 1,551,588.09     

净值 23,878,671.28 31,693,728.41 52,563,199.00 45,570,848.63 

（3）公司治理及内部控制存在较大风险。2018 年 10 月 25 日，

ST 奥吉特发布《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奥吉特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存在违规情形的风险提示性公告。2019

年 6 月 25 日披露的 2018 年度审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2019

年年报无法按时披露。 

公司认为 2019 年期末 ST 奥吉特股票公允价值不能以 2019 年 12

月 31 日收盘价为基础确认，参照 2020 年 1 季度较大波动后的平稳股

价为 1.05 元/股，出于谨慎性原则，综合奥吉特目前现状，减按 0.5 元



 

  

/股作计算 ST 奥吉特投资的公允价值，确认大湖私募基金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5587 万元。上述事项会计处理方式以及主要依据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 

年审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对 ST奥吉特公司的审计，我们采取了如下程序： 

① 了解管理层持有意图，管理层持有该金融资产主要是为了近

期出售，按《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第十九条

应将该金融资产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资产，在交易性金融资产科目列示。因此公司对该金融资产的分类是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 

②在 2018 年年报审计时对奥吉特公开市场报价进行查询，截止

公司 2018 年年报出具日（2019 年 3 月 7 日）奥吉特的股票的收盘价

均为 8 元/股，并未出现价格急剧波动或下跌的情况，且仍有一定交易

量（当时并未认真统计），因此判断该开盘价可以做为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公允价值，确认其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为-632 万元。并未对奥吉

特公司进行过多解读和研究。本次回复意见时统计奥吉特股票 2018

年 11至 2019年 3月 7日累计成交量为 372,890手。因此可以确认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 

③查看 ST 奥吉特 2019 年 12 月 31日公开市场报价收盘价为 7 元

/股，2020年 1 月 2日收盘价为 4.2元/股，存在价格的重大波动，为

此审计组开始深入解读和研究 ST 奥吉特的公开信息，注意到以下情况： 

I. ST 奥吉特公司 2018 年 8 月 28 日收到董事会秘书沈沁递交的

辞职报告。从此 ST奥吉特高管层人事开始剧烈波动。 

II.ST奥吉特公司 2018 年半年报未能按时报送，从此开始至 2019

年半年报，均未能按时报送。 

III.2018 年 10月 25 日，主办券商银河证券出具《中国银河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ST 奥吉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

使用存在违规情形的风险提示性公告》说明原募投资金用途绝大部分

用于扩大蘑菇生产的项目资金转为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且变更幅度较



 

  

大。同时存在挪用募集资金且暂未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中，如超额投

入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仍有大额募集资金违规存放于专户以外的账

户，且存在巨大差额。 

IV.2018年 10 月 31日，公司披露 2018年半年报。 

但在该半年报中 P5 声明与提示中董事、董事会秘书常利霞、董

事长李政伟、董事王良、总经理（新任）刘沛涛、监事李超对半年度

报告内容存在异议或无法保证，理由为：因对半年报中的数据存在质

疑。 

由此开启了 ST 奥吉特公司信息披露滞后、无法保证的状态。 

V.存在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风险，及谎报公司公章遗失，私刻

公司公章的情况。公司治理及内部控制方面存在较大风险。 

VI.2018年年度报告披露存在异常； 

i.2019 年 4 月 22 日 公司公告无法于法定日期披露 2018 年年度

报告； 

ii.2019年 5 月 24日 公司公告公司变更会计师事务所； 

iii.2019 年 6 月 25日 公司公告公司 2018 年度报告； 

其中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8

年出具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原因为对公司已出售的扬州奥吉特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宝应美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扬州奥吉特食品有限

公司的审计是有限的。 

iv.2018年审计报告存在重大会计差错、补记未记的负债； 

VII. ST 奥吉特营业收入逐年减少，毛利率逐年降低，固定资产

却逐年增加，我们认为营业收入无法弥补固定资产的价值，固定资产

存在大幅减值的因素： 

  2019年 1-6月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营业收入 40,188,193.38 97,462,561.40 191,928,910.03 154,928,156.71 

营业成本 45,949,314.51 92,555,999.93 115,406,930.36 93,017,442.94 

毛利 -5,761,121.13 4,906,561.47 76,521,979.67 61,910,713.77 

毛利率 -14.34% 5.03% 39.87% 39.96% 

固定资产         

原值 434,629,788.68 473,764,212.71 321,554,596.30 296,102,953.67 



 

  

折旧 86,609,530.13 79,226,263.43 50,093,866.46 29,040,550.41 

减值         

净值 348,020,258.55 394,537,949.28 271,460,729.84 267,062,403.26 

          

存货         

原值 25,430,259.37 33,245,316.50 52,563,199.00 45,570,848.63 

减值 1,551,588.09 1,551,588.09     

净值 23,878,671.28 31,693,728.41 52,563,199.00 45,570,848.63 

④审计过程中我们持续关注 ST奥吉特的公允市场报价，2020 年 1

月 15日收盘价为 2.1 元/股， 2020 年 1 月 16 日至 2020年 3 月 31 日

期间收盘价均为 1.05 元/股，这期间累计成交 800 手，成交额 14.01

万元。 

交易日 股价收盘价（元）  成交量（100股/手）  成交额（万元） 

2019-12-31 7 60 3.9 

2020-1-2 4.2 50 2.1 

2020-1-3至 

2020-1-14 
4.2 0 0 

2020-1-15 2.1 70 1.47 

2020-1-16 1.05 40 0.42 

2020-1-17 1.05 60 0.63 

2020-1-18至 

2020-1-19 
1.05 0 0 

2020-1-20 1.2 20 0.24 

2020-1-21至 

2020-2-11 
1.2 0 0 

2020-2-12 1.05 500 5.25 

2020-2-13至 

2020-3-31 
1.05 0 0 

基于 ST 奥吉特期后公开市场报价走势及结合新三板公司的交易

频率、交易量，我们认为 2019 年 12 月 31 日 ST 奥吉特股票收盘价不

能确认为 2019 年期末的公允价值，同时 ST 奥吉特公司股票 1.05 元/

股的价格是公允的上限而非公允价（因为不具备活跃的交易市场，且

期后的交易量几乎为零）。 

综上原因，2019 年期末 ST 奥吉特公司股票公允价值按 2019 年

12 月 31 日 7 元/股价格为基础，参照 2020 年 1 季度剧烈波动后的平稳

的报价为 1.05 元/股，依据谨慎性原则剔除流动性损失，减按 0.5 元/



 

  

股作计算 ST 奥吉特投资的公允价值。 

我们认为公司 2019 年末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二、关于公司关联交易情况。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前五名客户销

售额 1.87 亿元，占年度销售总额 16.82%，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 1.28

亿元，占年度采购总额 12.50%，其中有四位为自然人。此外，自然

人范勇、张寿岱、张国利既是公司关联采购商又为关联出售商，且交

易内容皆为甲鱼，三人对应的关联采购金额分别为 714.61 万元、951.50

万元、100.68 万元，对应的关联销售金额分别为 222.86 万元、1028.16

万元、874.88 万元。请公司： 

（1）补充披露公司客户和供应商中，自然人占比情况，包括交

易量、交易金额、交易频次占比等；（2）补充披露公司向自然人客户

或供应商购销产品或提供接受服务的资金结算、货物流转方式，是否

存在与收入成本确认相对应的票据凭证等；（3）补充披露公司前五大

客户的基本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成立时间、经营范围、与上市公司之

间历史经营业务往来、往来业务性质等；（4）补充披露公司与前五名

供应商的历史经营业务往来情况，并核实公司是否存在客户与采购商

为同一方或受同一方控制的情况，如有，请说明具体情况。（5）说明

公司与范勇等三位关联自然人交易甲鱼商品的商业实质，是否存在通

过关联交易虚增收入和利润的情形。请年审会计师核实并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公司 2019 年度主要产品自然人购销占比情况表》如下： 

                                          单位：万公斤/万元 

  分类 

采购 销售 

数量 金额 

占公司总

采购额比

例 

数量 金额 

占公司总

销售额比

例 

鱼类 2,665.30 52,222.97 50.99% 2,765.97 59,892.24 54.21% 

蟹类 2.23 235.89 0.23% 7.25 1,420.91 1.29% 

 



 

  

（2）向自然人供应商采购商品或提供接受服务的资金结算、货物

流转方式及相关凭据如下： 

采购流程 资金和货物流转方式 相关凭据 

签订采购合同 ---- 《采购合同》 

供应商将货物运至公司指定地点 
供应商负责货物运输相关事项

及费用，通常采用汽车运输 
---- 

收购小组验收、过磅，填制《收购记码单》 
公司负责将货物卸至囤养湖面

或鱼池 

《收购记码单》 

供应商根据《收购记码单》填制《领款单》，

交公司财务申请领款 
银行转账 

《领款单》、银

行转账凭证 

财务部门审核前述单据后填制《资金支付

申请表》申请付款 
---- 

《资金支付申

请表》 

公司按流程审批单据后向供应商付款结

算 

公司直接将货款汇向供应商账

户，账户名称需与相关凭据一

致 

《银行回单》 

 

向自然人客户销售商品的资金结算、货物流转方式及相关凭据如

下： 

销售流程 资金和货物流转方式 相关凭据 

签订销售合同 ---- 《销售合同》 

根据客户要求将货物运至指定地点 

经销客户负责货物运输相关事

项及费用，通常采用汽车运输；

自营、电商、商超客户公司负

责货物运输相关事项及费用，

通常采用汽车运输。 

---- 

销售小组质检、过磅、记码，填制《水

产品销售记码单》 

公司负责将货物运至指定地点 《水产品销售记

码单》 

水产品生产销售单位主管会计将《水产

品销售记码单》交给出纳进行核对收款

记录，对已收款的客户在码单上备注“已

收款”。 销售部门每月与客户进行对账

并对未收回的货款进行催收 

银行转账 

《水产品销售记

码单》、《水产

品销售单》、银

行转账凭证 

水产品生产销售单位主管会计每日根据

《水产品销售记码单》进行账务处理 
---- 

《水产品销售

单》《水产品销

售记码单》《水

产品销售统计

表》《会计记账

凭证》 



 

  

公司与自然人客户或供应商之间发生交易的收入和成本确认均严

格按照公司会计制度执行，不存在会计入账无相应票据凭证的情况。 

 

（3）2019 年前五大客户基本信息及历史交易情况： 

客户名称 业务性质 基本信息 

陈正华 甲鱼销售 个体经营户，主要业务经营范围为水产品 

广州市场 鳙鱼销售 广州市各水产市场经营户 

重庆市场 鳙鱼销售 重庆市各水产市场经营户 

李本华 
鳙鱼、白鲢等水产品销

售 
湖南澧县人，个体经营户，主要经营范围为水产销售 

熊香明 
鳙鱼、白鲢等水产品销

售 

湖南常德人，个体经营户，主要经营范围为水产养殖、

销售 

备注说明：广州市场是指佛山市南海区环球水产品交易市场，重庆市场是指重庆市乐邦水产品交易市场。 

 

                                                                         单位：人民币万元 

客户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陈正华 5,795.60 0.00 0.00 

广州市场 4,091.25 2,456.19 3,796.06 

重庆市场 3,193.85 3,328.41 2,423.17 

李本华 3,000.53 2,290.02 2,230.66 

熊香明 2,627.69 2,480.00 4,283.78 

合计 18,708.92 10,554.62 12,733.67 

 

（4）前五大供应商基本信息及历史交易情况 

供应商名称 业务性质 基本信息 

卢金友 甲鱼苗种 个体经营户、中间商，主要经营范围为水产品销售 

熊香明 鳙鱼苗种 湖南常德人，个体经营户，主要经营范围为水产养殖、销售 

张家界新瑞生

物饲料有限公

司 

甲鱼饲料 主要经营范围为水产饲料生产、销售 

陈宝山 甲鱼苗种 个体经营户，主要经营范围为水产品养殖、销售 

李权 甲鱼苗种 个体经营户，主要经营范围为水产品养殖、销售 

 

                                                                       单位：人民币万元 

供应商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卢金友 3,317.91 5,488.95 2,378.55 

熊香明 2,615.08 1,527.17 1,894.10 

张家界市新瑞生物饲料有限 2,486.11 1,810.38 821.95 



 

  

公司 

陈宝山 2,208.37 769.69 318.91 

李权 2,175.75 1,688.62 1,429.32 

合计 12,803.22 11,284.81 6,842.83 

经核实、检查相关原始单据，公司确认前五大客户和供应商中只

有熊香明为同一方，其他不存在受同一方控制的情况。 

熊香明的基本情况：湖南常德人，个体经营户，多年从事水产养

殖和贸易，在常德、澧县、津市、湖北等地拥有多个养殖基地，在鱼

种配套养殖农户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能为公司提供优质的鱼种鱼苗。

同时在常德、重庆、昆明、长沙、南宁等水产市场拥有大量的客户群

体。公司通过多年和熊香明的合作，在数量、品质及资金保障方面一

直较为突出，逐步成为前五大供应商和客户。 

在采购环节，熊香明按照公司要求采购不同规格的鱼种投放到指

定渔场进行养殖。在销售环节，公司将已捕捞的成鱼销售给熊香明。

公司与熊香明之间的购销在品种、规格、价格、期间、地点等均不相

同，采购和销售不是单项的投入产出关系，上述经营行为符合水产养

殖和销售的行业特性，具备商业实质。 

 

（5）公司与范勇等三位关联自然人的甲鱼交易具备商业实质，

没有虚增收入和利润的情形。 

湖南省汉寿县是中国“甲鱼之乡”，汉寿甲鱼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

产品，享有较高知名度。汉寿甲鱼个体养殖经营由来已久，颇具规模。

为整合资源，提升品牌力，带动产业发展，2013 年 9 月 17 日，公司

和自然人王兆久、范勇、张寿岱、张兆春、张国利五人共同出资组建

大湖水殖汉寿中华鳖有限公司。这些自然人股东在当地均从事甲鱼养

殖和销售多年，在组成公司后，充分利用自身原有资源和技术进行甲

鱼养殖和销售，自然就成为中华鳖公司的供应商和客户。三位自然人

股东从中华鳖公司采购甲鱼苗和饲料，经过几个月的养殖，再将甲鱼

成鱼卖给中华鳖公司，中华鳖公司最终将甲鱼成鱼卖给广州、杭州、

成都等各地水产品市场。三位自然人都有甲鱼养殖水面，销售给三位



 

  

的是甲鱼苗种和甲鱼饲料，自然人股东将苗种经过一年的养殖将成鱼

销售给甲鱼公司。公司与范勇等三位关联自然人的甲鱼交易具备商业

实质，没有虚增收入和利润的情形。 

年审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我们核查公司关于自然人购采购、销售占比的统计资料，未见异

常。我们在年报审计及内控审计过程中均对自然人发生的交易进行抽

样检查，未发现会计入账无相应票据凭证的情况。 

我们针对向自然人销售采取的审计程序主要有：1）了解、评价和

测试与销售确认相关的内部控制有效性；2）对水产品销售实施细节测

试，内容涵盖账务记录内容、销售码单、收款信息等，验证销售数量

和金额是否正确；3）实施函证程序，对主要客户进行访谈；我们认为，

我们通过执行审计程序对水产品销售实施了有效核查。 

我们针对向自然人采购采取的审计程序主要有：1）了解、评价和

测试与存货确认相关的内部控制有效性；2）对水产品采购实施细节测

试，内容涵盖账务记录内容、采购码单、付款信息等，验证采购数量

和金额是否正确；3）实施函证程序，对主要供应商进行访谈；4）结

合养殖密度、经营需要等信息，分析本期采购数量及金额是否合理；

我们认为，我们通过执行审计程序对水产品采购实施了效核查。 

我们在年报审计过程中对范勇、张寿岱、张国利三位自然人股东

的销售、采购业务实施细节测试，与非关联方销售、采购业务同期比

较，未发现重大异常，公司向三位自然人销售为甲鱼苗、向三位自然

采购为成年甲鱼，中华鳖公司本期自然人股东销售、采购业务符合商

业实质，没有发现通过关联交易虚增收入和利润的情形。 

 

三、关于营业外支出情况。年报显示，公司报告期内发生营业外

支出 7069 万元，较上期发生金额 1269 万元同比增长 428.40%。其中，

非经常损失金额为 5650 万元，主要为澧县北民湖渔场因围栏拆除、

安乡珊珀湖渔场因水面养殖权被安乡县人民政府收回、子公司新疆阿

尔泰冰川鱼股份有限公司因水面养殖权被福海县人民政府收回导致



 

  

的存货非常损失，金额分别为 738 万元、822 万元以及 3516 万元。请

公司： 

（1）补充披露上述存货非常损失的时间发生节点以及具体测算

方式；（2）关于安乡珊珀湖渔场水面养殖权被收回，是否存在相应的

补偿条件，如有请说明补偿方式、涉及金额；（3）核实公司其他渔场

水面养殖权是否存在类似风险，若有，请提示说明；（4）核实并补充

披露上述事项确认损失的时间节点，明确是否存在跨期计提不准确的

情况；（5）核实上述事项是否达到公司临时公告披露标准，以及公司

是否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请年审会计师核实并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4）上述存货非常损失的时间发生节点以及具体测算方式

如下： 

①大湖股份分公司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澧县北民湖渔场（以下

简称“北民湖渔场”）因拆除围拦造成资产损失的相关影响： 

澧县河长制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于 2019 年 9 月 18 日发文《重大问

题整改任务交办单》至澧县蓄洪区管理处，要求将北民湖渔场 800 亩

围栏未拆除为重大问题，确保在 2019 年 11 月 20 日之前将问题整改到

位，并与每个月月底上报整改工作进度情况。北民湖渔场已在规定时

间内将围栏全部拆除。  

2019 年度按成本结转方法结转本期营业成本后，期末账面甲鱼余

额 7,384,171.04 元，因围栏拆除后未能完全捕捞的甲鱼期后回捕与否

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应全部计入营业外损失-非常损失，应确认损失

7,384,171.04 元。 

该事项发生于 2019 年 4 季度，不存在跨期计提不准确的情况。 

 

②大湖股份分公司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安乡珊珀湖渔场（以下

简称“珊珀湖渔场”）因安乡县人民政府解除合同的相关影响： 

2019年 11月 22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行政判决书》（[2019]

湘行终 1665 号）就安乡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安乡县政府）收回水面



 

  

养殖使用权决定一案作出裁决，收回珊珀湖的养殖使用权。2019 年 12

月 30 日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执行裁定书》（[2019]湘 07

执 675 号）本案的执行内容之一为被执行人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应

将证号为安府（淡）养证【2009】第 S04279 号《水域滩涂养殖使用

证》交付给申请执行人安乡县人民政府，被执行人大湖水殖股份有限

公司已自动履行完毕；执行内容之二为被执行人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

司将珊珀湖大湖水面交付给申请执行人安乡县人民政府，双方已就上

述事项达成协议。 

因珊泊湖水面养殖权被安乡县人民政府收回，经抢救捕捞，但因

湖底环境复杂无法完全收回,珊珀湖渔场 2020 年 1-3 月累计抢捕鱼

317,451.5KG, 按期末成鱼的单位成本为 7.14 元，期末应保留 

2,266,214.41 元成本。因政府补偿存在不确定性，期末存货余额扣除期

末应保留成本后剩余部分计入营业外损失-非常损失，应确认损失

8,216,653.65 元。 

该事项发生于 2019 年 4 季度，不存在跨期计提不准确的情况。 

 

③控股子公司新疆阿尔泰冰川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

公司”）因福海县人民政府解除合同的相关影响： 

新疆福海县人民政府于 2019年 6月 1日向大湖股份公司及新疆公

司提交《解除合同通知书》，要求 2019 年 6 月 10 日前派人就解除合同

事项进行善后，福海县渔政管理站于 2019 年 10 月 9 日向新疆公司下

达《布伦托海湖区全面禁止捕捞生产的通知》，并于送达日起立即生效。

2019 年 11 月 4 日福海县人民政府与大湖股份公司及新疆公司达成《解

除<福海县布伦托海（乌伦古湖、大海子）湖区经济资源开发合同书>

的协议》解除水面经营权。至此，公司已无法继续享有布伦托海（乌

伦古湖、大海子）湖区的经营生产、捕捞权。 

2019 年 6 月至 11 月，之间间隔了 5 个月，新疆公司未在此期间

进行抢捞的原因如下：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

国渔业法》办法》第十五条规定，乌伦古湖每年的禁渔期为每年的 4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32025297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32025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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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日至 7月 31日，在此期间不允许捕捞除池沼公鱼以外的其他鱼类。

2019 年 10 月 9 日福海县渔政管理部出具了《关于禁止布伦托海湖区

捕捞生产的通知》。2019 年 7 月至 11 月新疆公司与福海县人民政府一

直在协商相关事项，在未达成协议前不允许新疆公司进行捕捞。2019

年11月4日福海县人民政府与大湖股份公司及新疆公司达成协议解除

水面经营权。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按公司成本结转方法计算结转本期营业

成本后消耗性生物资产的余额为 35,137,121.66 元，因新疆公司已不再

享有布伦托海（乌伦古湖、大海子）湖区的经营生产、捕捞权，且不

享有消耗性生物资产的控制权，因此将结存的消耗性生物资产成本

35,137,121.66 元全部转入营业外支出-非常损失中。 

该事项发生于 2019 年 4 季度，不存在跨期计提不准确的情况。 

 

（2）关于安乡珊泊湖渔场水面养殖权被收回，是否存在相应的

补偿条件，如有请说明补偿方式、涉及金额； 

关于安乡珊珀湖渔场水面养殖权被收回，目前公司正积极与湖南

省安乡县人民政府积极协商中，就珊珀湖水面收回所导致的公司损失

赔偿、补偿问题、补偿方式、金额，双方暂未商定结果，后续公司将

继续督促安乡县政府尽快妥善解决珊珀湖养殖水面被收回后的善后事

宜。 

安乡珊珀湖渔场水面养殖权收回事宜协商经过：2014 年在专业机

构认定安乡珊珀湖不适宜作为饮用水源的情况下，安乡县人民政府在

本公司不知情、未向公司发送任何沟通函或通知的情况下，擅自将本

公司合法拥有水面养殖权的安乡珊珀湖作为当地饮用水备用水源向其

上级单位报批。2014 年 9 月 29 日，湖南省环境保护厅根据常德市人

民政府《关于将我市 74 处饮用水水源地划定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请

示》，报经湖南省人民政府同意，向常德市人民政府下发湘环函［2014］

485 号《关于划定常德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函》，将珊珀湖划定为常

德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自安乡珊珀湖被划定为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至 2018 年初，安乡县人民政府未曾向公司发送任何文件或通知告

知此事。直到 2018 年初，安乡县人民政府突然以公司系珊珀湖水面养

殖权人不利于治理措施落实为由，提出收回公司的珊珀湖水面养殖权，

由此导致双方产生争议。2018 年 7 月 26 日，安乡县政府以保护饮用

水水源的安全以及对污染水体进行治理，为改善珊珀湖水质，切实保

护好饮用水水源，完成湖南省委、省政府下达的水污染治理任务，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

定，向公司作出《关于收回珊珀湖大湖水面养殖使用权的决定书》（以

下简称收回使用权决定），收回大湖公司珊珀湖水面养殖使用权，面积

为 18198599.85 平方米，限大湖公司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将

上述珊珀湖大湖水面交付给安乡县政府，安乡县政府将依照相关法律

规定对大湖公司给予适当补偿。公司因不服安乡县人民政府收回水面

养殖使用权决定，向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常德

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9 年 1 月 21 日立案。 

在双方争议过程中，2018 年 11 月 16 日安乡县人民政府向湖南省

生态环境厅，2018 年 12 月 24 日、2019 年 1 月 22 日常德市人民政府

两次向省人民政府，提交了请求将珊珀湖水功能区划由饮用水水源地

调整为渔业用水的请示。 

2019 年 6 月 25 日，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

湘 07 行初 9 号行政判决，判决结果：安乡县人民政府作出《关于收回

珊珀湖大湖水面养殖使用权的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

序合法、适用法律并无不当，驳回大湖股份的诉讼请求。同时该判决

书中明确表示：安乡县政府因公共利益单方面解除协议作出收回使用

权决定，应对大湖公司予以补偿。 

公司因不服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湘 07 行初

9 号行政判决，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经湖南省高级人民

法院审理，2019 年 11 月 22 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湘

行终 1665 号《行政判决书》，判决结果：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虽两审法院均未支持公司诉求，但同时也表明，收回养殖权并非



 

  

基于公司任何违法违规，安乡县政府应当给予补偿。目前，收回养殖

使用权的生效文书已经执行完毕，二审程序已经终结。公司依法履行

法定程序，但并不认可判决结果。 

2020 年 5 月 18 日，公司已向最高人民法院递交了《行政再审申

请书》，再审诉求为：（1）请求撤销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湘行

终 1665 号行政判决；（2）请求撤销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

湘 07 行初 9 号行政判决；（3）撤销再审被申请人安乡县人民政府于

2018 年 7 月 26 日所作出的《关于收回珊珀湖大湖水面养殖使用权的

决定书》；（4）由再审被申请人安乡县人民政府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

用。目前，该案的申请再审材料已经送达最高人民法院并已立案登记。

同时，公司将继续与安乡县人民政府协商安乡珊珀湖水面收回的赔偿

问题，若协商不成，公司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诉讼等法律途径维护公

司合法权益。 

 

（3）经核实，公司其他渔场水面养殖权目前不存在类似风险。 

 

（5）核实上述事项是否达到公司临时公告披露标准，以及公司

是否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指引，经核实，上述事项导致的损

益已达到公司 2018 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10%，且绝对额已超过 100

万元人民币，已达到公司临时公告披露标准，但因公司 2018 年度净利

润金额较低，且未正确理解规则实质，导致公司没有按照临时公告披

露指引及时予以披露，但上述事项公司已经在 2019 年度业绩预告及

2019 年年度报告中特别说明。 

 

年审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在审计过程执行如下程序： 

①检查北民湖渔场相关资产处置申请报告及审批流程、拆除文件

等资料，对拆除围拦的湖面及已拆除的网拦、水桩进行现场查看等程



 

  

序，我们认为可以确认北民湖渔场甲鱼存货损失是充分的、合理的，

不存在跨期计提不准确的情况。 

②检查相关诉讼判决文书、案件执行裁定书等资料，对期末存货

进行成本计算、计价测试、核查期末累计抢补数量等程序，我们认为

确认珊珀湖渔场存货损失是充分、合理的，不存在跨期计提不准确的

情况。 

③检查相关合同、解除合同通知、禁捕通知、解除合同协议等资

料，对本期营业成本结转进行测算，我们认为新疆公司确认存货损失

是充分、合理的，不存在跨期计提不准确的情况。 

④检查了公司向最高人民法院递交了《行政再审申请书》的网络

查询及《行政再审申请书》，检查 2020 年 1-5 月的会计处理，未见达

成相关补偿协议及收到补偿金额。 

⑤在年度审计时经询问公司、查询各湖面所在地政府的公告、查

询裁判文书网等方式，未见公司其他湖面存在养殖权被收回的情况。 

 

四、关于预付款项。年报显示，公司预付款项报告期期末余额为

2658 万元，其中第一大预付款方湖北荆玻股份有限公司，预付款金额

为 158.90 万元，账龄为 3-4 年，公司披露未结算原因为采购未结算。

经查询工商资料信息，湖北荆玻股份有限公司已于 2018 年年初注销。

此外，前五大预付款方中还有华权峰等三名自然人。请公司： 

（1）核实湖北荆玻股份有限公司目前实际经营情况，并说明年

报披露的预付款长期未结算信息是否准确；（2）补充披露公司对湖北

荆玻股份有限公司形成大额预付款项的主要原因，是否具有商业实质；

（3）结合预付款方目前公司经营状况，补充说明 2018 年及 2019 年

对该笔预付款的会计处理是否恰当，并提供相关依据；（4）核实并披

露公司对上述自然人形成预付款的原因，并说明商业合理性；（5）核

实并说明预付款方中是否存在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关联方。请年审

会计师核实并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湖北荆玻股份有限公司目前实际经营情况。 

本期年报披露的数据是正确的，但是该供应商的名称披露错误，

该供应商的名称为“湖北荆玻海龙玻璃制品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

为：91420822553915665C）”（以下简称“荆玻海龙”），该公司目前处

于正常存续状态。 

湖北荆玻海龙玻璃制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822553915665C，法定代表人：曾凡英，成立日期 : 2010 年 04

月 27 日，注册资本：5000 万元，住所：沙洋县后港镇宋湖一路，经

营范围：玻璃制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该公司目前经营正常。湖北

荆玻海龙玻璃制品有限公司的前身为湖北荆玻集团，始建于 1982 年，

是一家以生产各种玻璃制品为主的民营企业。该公司掌握了国际先进

的玻璃制品和深加工生产工艺技术，通过了 ISO9001-2015 版国际质量

管理体系认证，该公司被评定为 “高新技术企业”、该公司产品先后

被评为“湖北名牌产品”、“消费者满意产品”。 

鉴于以上披露错误，公司已经按照更正后的名称对 2019 年年度报

告予以修订。 

 

（2）公司对湖北荆玻股份有限公司形成大额预付款项的主要原

因及具有商业实质。 

湖北荆玻海龙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荆玻海龙）是湖北省

重要的酒类玻璃制品生产厂家，目前该公司生产经营正常。该公司是

德山酒业酒瓶类包装供应商之一。德山酒业根据其酒类品种的不同存

在多种产品酒瓶，德山酒业已与荆玻海龙合作多年。因酒瓶玻璃制品

采购属于定制产品采购，需要供应商根据采购方提供的设计样式提前

采购原材料予以定制并批量生产，因此采用预付部分货款的付款结算

方式。由于以前德山酒业生产的德山大曲新六代、德山大曲七代等产

品销量较大，采购计划比较大，德山酒业出于对市场的销售预期的乐

观估计，于是通过预付货款的形式向“荆玻海龙”下达了大量德山大

曲新六代、德山大曲七代的酒瓶生产计划，以满足市场需求。但后来



 

  

由于酒类市场消费观念发生变化，销售形势不断变化和消费升级，前

期比较畅销的德山大曲新六代、德山大曲七代，已不能满足消费者需

求，销量逐年下滑，2017 年与 2016 年相比，德山大曲新六代销量下

滑约 48%，德山大曲七代销量下滑约 47%，现两款产品基本退出市场。

为最大维护德山酒业经济利益，确保预付货款收回或再利用，经德山

酒业和荆玻海龙多次友好协商，荆玻海龙表示在保证继续合作的前提

下，可以将前期预付款变更用途，用于德山酒业其他产品酒瓶逐年消

化预付货款。 

 

（3）预付款方目前公司经营状况，补充说明 2018 年及 2019 年

对该笔预付款的会计处理情况。该笔预付款的会计处理符合会计相关

规则，符合商业实质。 

预付款方目前公司经营状况详见本题第（1）问回复内容。 

经核实相关票据及往来财务凭证，德山酒业 2018 年年末对荆玻海

龙的预付账款账面余额约 203.05 万元；2019 年年末对荆玻海龙的预付

账款账面余额约 158.9 万元；截止 2020 年 5 月末，德山酒业对荆玻海

龙预付账款账面余额约 47 万元。该笔预付款的会计处理符合会计相关

规则，符合商业实质。 

 

（4）核实并披露公司对上述自然人形成预付款的原因，并说明

商业合理性； 

三名自然人 2019 年末预付款项余额及形成原因如下： 

单位名称 期末余额（元） 形成原因 

华权峰 1,000,000.00  购买鳙鱼预付款 

龚建安 566,016.37  购买甲鱼预付款 

张焕波 979,781.00  购买甲鱼预付款 

华权峰是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黄湖渔业有限公司的长期合作商。

2019 年公司与其签订鳙鱼采购合同，采购数量为 81 万公斤，采购金



 

  

额 1006.5 万元。根据合同约定，同等价格下，优先供应给公司，公司

在规格和质量上有优先挑选权，但是需支付合同金额的 10%作为预付

款。按照合同约定，公司在 2019 年 12 月支付给对方 100 万预付款，

2020 年 1 月按照协议约定，货物已全部交付，交易完结。 

 龚建安和张焕波是公司控股子公司大湖水殖汉寿中华鳖有限公

司的甲鱼供货商，与公司长期合作且能持续稳定供货，2019 年全年交

易量分别为 390 万元和 1,213.59 万元。2019 年 12 月，因对方临时周

转困难，请求公司预付一部分货款，鉴于一直以来良好和稳定的合作

关系，公司同意支付一定预付款项。 

 

（5）经核实，前述预付款方不是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关联方。 

 

年审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我们经检查前期交易发票，确为供应商的名称披露错误，通过天

眼查等方式查看荆玻海龙处于正常存续状态。我们检查前期合同及近

几年的采购入库凭证，可以确认该业务的真实性。我们在 2018 年、2019

年年报审计中对该公司的采购入库、发票的检查，及 2020 年 1-5 月采

购入库的检查，未发现该笔预付款会计处理不当之处。我们核查期后

交货情况，可以确认预付账款的真实性，该交易具有商业实质。我们

核查预付款方中不存在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关联方。 

 

五、关于在建工程项目。年报显示，公司重要在建工程项目未披

露工程进度、预算数、工程累积投入占预算比例等重要数据。此外，

报告期内德山工程全部转固，石门皂市水库项目、长沙大湖水产品市

场两个项目本期无新增发生额。其中，石门皂市水库项目自 2016 年

启动以来账面余额一直为 59.60 万元，长沙大湖水产品市场项目自

2017 年启动以来账面余额一直为 270.08 万元。德山工程利息资本化

累计金额 885.53 万元，本期利息资本化金额为 171.85 万元。请公司： 

（1）补充披露现有重要在建工程的工程进度、预算数、工程累



 

  

积投入占预算比例等重要数据；（2）补充披露石门皂市水库项目、长

沙大湖水产品市场项目目前的实际状况，以及在建项目长期未有进展

的原因，是否存在减值迹象；（3）补充披露德山工程利息资本化计算

方式，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的确认条件。请年审会计师核

实并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现有重要在建工程的工程进度、预算数、工程累积投入占

预算比例等重要数据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预算数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转入固定资产 其他减少 期末余额 

1、德山工程   34,126,138.52 15,696,398.91 48,020,229.26 1,802,308.17  

2、石门皂市水库项

目  
596,000.00    596,000.00 

3、长沙大湖水产品

市场项目  
2,700,760.00    2,700,760.00 

4、种鱼池间主道路  890,000.00 30,155.00  920,155.00  

5、其他工程  4,498,534.03 5,460,822.34 547,302.98 6,260,548.36 3,151,505.03 

合计  42,811,432.55 21,187,376.25 48,567,532.24 8,983,011.53 6,448,265.03 

 

项目名称 

工程投入

占预算比

例(%) 

工程进度(%) 
利息资本化累计

金额 

其中：本期利息资

本化金额 

本期利息资

本化率(%) 
资金来源 

1、德山工程  100 8,855,265.94 1,718,515.56 5.23~5.39 
金融机构

贷款 

2、石门皂市水库项目       

3、长沙大湖水产品市

场项目 
      

4、种鱼池间主道路       

5、其他工程       

合计       

 

（2）石门皂市水库项目、长沙大湖水产品市场项目目前的实际状况、

以及在建项目长期未有进展的原因、是否存在减值迹象详见下表： 



 

  

项目名称 实际状况、长期未有进展的原因 
是否存在资

产减值情况 

皂市水库旅

游开发项目 

2016 年 5 月，公司启动石门皂市旅游项目。同年就石门皂市水库生态旅游

项目修建性详细规划设计事宜签订了《委托设计合同》，年报所披露的在建

工程余额 59.6 万元为第一期规划设计费用。目前该项目仍处于规划设计阶

段，该项目与政府就项目定位、合作方式多次沟通，没达成最优方案，导致

该项目在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仍处于规划设计阶段。2020 年项目若无实

质进展，将予以调整。 

否 

长沙大湖水

产品市场项

目 

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22 日成立长沙大湖水产品市场管理有限公司，该公司拟

建立长沙大河西水产品市场，该市场规划占地 300 亩，由于该宗地涉及林地

12.5423 公顷，根据规定需向湖南省林业厅上缴涉及土地森林植被恢复款

270.08 万元。根据该项目最新进展情况，由于当地土地相关政策发生变化，

未来拿地成本较合作之初具有较大变化，公司与其他股东就是否继续实施该

项目仍在论证，目前该项目仍处于筹备阶段。 

否 

（3）德山工程项目利息资本化总金额为 885.53 万元，利息资本化分

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2013 年 2 月至 2014 年 5 月，第二阶段是 2019

年 3 月至 2019 年 12 月，2014 年 6 月至 2019 年 2 月因该工程处于非

正常停工阶段，该期间暂停利息资本化。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贷款

类型 

贷款

金额 

贷款开

始时间 

贷款

期限 

贷款

利率 

资本化期

间 

资本化

时间 

借款辅

助费用 

专项借

款理财

收益 

借款利

息 

资本化

利息 
说明 

专项

贷款 
4,900 

2013

年 2 月 
5 年 

 

 

 

2013 年 2

月至 2013

年 12 月 

11 个月 
 

-11.01 334.51 323.50 中国人民

银行基准

贷款利率

上浮 20% 

2014 年 1

月至 2014

年 5 月 

5 个月 233.37 
 

156.8 390.17 

专项

贷款 
2,900 

2019 年

3 月 
6 年 

5.28%

-5.39

% 

2019 年 3

月至 2019

年 12 月 

10 个月 
  

171.85 171.85 

浮动利

率，按月

浮动 

合计 7,800 
     

233.37 -11.01 663.16 885.52 
 

利息资本化开始时点、暂停时点、结束资本化时点的确认： 

①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7 号——借款费用》，第五条之规定借

款费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才能开始资本化：①资产支出已经发生，

资产支出包括为购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而以支付现金、



 

  

转移非现金资产或者承担带息债务形式发生的支出；②借款费用已经

发生；③为使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或者可销售状态所必要的购建或者

生产活动已经开始。2009 年公司启动淡水产品综合加工项目，建设年

加工水产品 2 万吨的生产基地。主要生产冷鲜鱼、速冻分割鱼、休闲

食品、青鲫蛋白等天然优质产品。2012 年 11 月正式动工建设，为弥

补建设资金不足，2013 年 2 月借入专项贷款用于该项目建设，2013

年 2 月达到满足资本化的条件，因此利息资本化开始时点为 2013 年 2

月。 

②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7 号——借款费用》，第十一条之规定

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在购建或者生产过程中发生非正常中断、且中

断时间连续超过 3 个月的，应当暂停借款费用的资本化。在中断期间

发生的借款费用应当确认为费用，计入当期损益，直至资产的购建或

者生产活动重新开始。因该项目涉及的关键技术难以突破、市场等方

面的原因，公司决定于 2014 年暂停该项目。基于以上情况，2014 年 6

月至 2019 年 2 月专项借款利息停止资本化，利息费用计入损益。 

③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7 号——借款费用》，第十二条之规定

购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或者可销售状态

时，借款费用应当停止资本化。2018 年 3 月，为响应常德市政府开放

强市、产业立市战略，结合当前行业发展趋势，生物食品与医药健康

产业是具有较强成长性、关联性和带动性的朝阳产业，为盘活德山工

程项目资产，公司决定对原水产品深加工项目，改为建设大湖生物食

品、生物医药产业园。2018 年 5 月公司启动建设大湖生物食品、生物

医药产业园。2019 年 3 月为补充建设资金，借入专项贷款用于该项目

建设，达到利息资本化条件，从 2019 年 3 月开始利息资本化。2019

年 12 月该工程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并已转入固定资产。 

年审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管理层仍对在建项目与相关各方进行洽谈，在洽谈

未终止前暂不确认资产减值准备。 

经检查借款合同确认借款用途、借款利率，检查资本化起始时点



 

  

的条件经重新测算，在建工程资本化利息未见异常。 

 

六、关于公司销售费用。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同比

增长 3.96%，发生销售费用 1.04 亿元，同比增加 36.31%，增速高于

营业收入增速水平。其中，市场推广及促销费 4030.65 万元，同比增

加 82.54%。请公司： 

（1）结合公司报告期内经营业务和销售收入变化情况，说明销

售费用增速显著高于营业收入增速的原因；（2）补充披露报告期内发

生的主要市场推广及促销费以及主要发生时间节点，是否存在跨期提

前确认的问题。请年审会计师核实并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2019 年销售费用较 2018 年增长了 36.31%，主要原因如下： 

①市场推广及促销费较去年同期增加 1822.51 万元。    

2019 年公司为了进一步扩大线上销售的市场份额，在 2018 年的

基础上新增了一部分电商业务，因入驻各大电商平台需要缴纳金额不

等的与销量无关的服务费和平台使用费等，销售的固定费用增大。 

本期御品系列白酒销售由经销模式转为自营模式。在经销模式下，

市场推广及促销费主要经销商承担，同时在销售价格上给予对方较大

折扣；在自营模式下，市场推广及促销活动由公司自行负责，相应的

费用也由公司全部承担。 

②工资及福利费较去年同期增加 677.25 万元。 

为了配合公司营销模式从经销模式向直营模式的转变，公司招聘

了一批营销经验丰富的人员，营销人员从 2018 年的 240 人增加到 307

人。从 2019 年开始公司对营销队伍以及奖励机制进行相应的改革。为

了激励营销人员，提高了现有销售人员底薪，在考核激励机制上提高

了销售人员的奖金提成比例。 

③折旧摊销费较去年同期增加 137.94 万元。 

2019 年是公司营销模式转变的第一年。公司对一些营销场地进行

了重新装修，添置了一些新的固定资产，因此固定销售费用与去年同



 

  

期比较有所增长。 

 

（2）公司费用确认原则是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按照权责发

生制原则确认相关费用。同时公司在遵循权责发生制的基础上，在确

定跨期费用的归属期间时采用合理的、系统的方法对分属于不同期间

的费用予以确认。主要市场推广及促销费和确认时点列示如下： 

主要市场推

广及促销费 

金额（万

元） 
涵盖内容 确认时点 

促销奖励 666.41 

合同期内给予经销商一定比例的促销支持

费用，此类费用在经销合同中进行明确约

定，经销合同一年一签。 

促销活动结束后，根据实际发生费

用和原始单据计入当期费用。 

经销商返点

费用 
633.52 

合同期内根据销售量按照不同比例支付给

经销的返利，此类费用在经销合同中进行

明确约定，经销合同一年一签。 

每月根据合同约定，按月计提经销

商返利。 

市场推广费 580.10 
公司进行的一系列推广活动产生的各项费

用。 

根据合同约定，如有约定期间的按

期间分期摊销计入当期费用，如属

于一次性费用，于费用发生当月计

入费用。 

电商平台入

驻费、服务

费 

545.91 

为了扩大线上销售业务支付给各大电商平

台的市场服务费、推广服务费以及咨询费

等； 

此类费用如为一次性费用，合同没

有约定涵盖期间的，根据实际发生

费用和原始单据计入当期费用。如

合同约定了服务期限，在服务期限

内分期摊销计入费用。 

产品陈列费

用 
382.61 

2019 年公司制定市场整体陈列方案，也是

采取此类市场营销策略的第一年。根据陈

列方案，如经销商达到约定的陈列数量和

陈列时间给予对方的一定奖励。 

根据相关约定，每月与经销商结算，

根据实际发生费用和原始单据计入

当月费用。 

产品品鉴及

客情样品费

用 

296.76 

根据经销商以往年度销售额度，每年年初

形成年度给予经销商一定比率的产品品鉴

费用预算，实际发生额不超过预算额度。 

此类费用涉及的客户较多且单笔额

度不大，费用发生频率较多，因此

根据实际发生费用和原始单据计入

当期费用，年度结算在 12 月份完

成，超过期限不予结算。 

合计 3,105.31 
/ / 

2019 年市场

推广及促销

费 

4,030.65 

/ / 



 

  

占比 77.04% 
/ / 

年审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我们在 2019 年度审计过程中对销售费用的促销合同、经销商合同等进

行检查，对销售费用进行截止测试，未发跨期情况。 

 

特此公告。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6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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